
第三章 招标项目技术、服务、商务及其他要求

3.4.5 验收标准和方法

采购包 1：严格按照《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

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 号）文件和国家有关规定以及响应文件的质量

要求和技术指标、成交供应商的响应文件及承诺与政府采购合同约定标准进行

验收，双方如对质量要求和技术指标的约定标准有相互抵触或异议的事项，由

采购人在谈判文件与成交供应商的响应文件中按质量要求和技术指标比较优胜

的原则确定标准进行验收。更正为：严格按照《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

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 号）文件和国家有关

规定以及招标文件的质量要求和技术指标、中标人的投标文件及承诺与政府采

购合同约定标准进行验收，双方如对质量要求和技术指标的约定标准有相互抵

触或异议的事项，由采购人在招标文件与中标人的投标文件中按质量要求和技

术指标比较优胜的原则确定标准进行验收。

采购包 2：严格按照《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

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 号）文件和国家有关规定以及响应文件的质量

要求和技术指标、成交供应商的响应文件及承诺与政府采购合同约定标准进行

验收，双方如对质量要求和技术指标的约定标准有相互抵触或异议的事项，由

采购人在谈判文件与成交供应商的响应文件中按质量要求和技术指标比较优胜

的原则确定标准进行验收。更正为：严格按照《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

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 号）文件和国家有关

规定以及招标文件的质量要求和技术指标、中标人的投标文件及承诺与政府采

购合同约定标准进行验收，双方如对质量要求和技术指标的约定标准有相互抵

触或异议的事项，由采购人在招标文件与中标人的投标文件中按质量要求和技

术指标比较优胜的原则确定标准进行验收。

采购包 3：严格按照《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

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 号）文件和国家有关规定以及响应文件的质量

要求和技术指标、成交供应商的响应文件及承诺与政府采购合同约定标准进行

验收，双方如对质量要求和技术指标的约定标准有相互抵触或异议的事项，由

采购人在谈判文件与成交供应商的响应文件中按质量要求和技术指标比较优胜

的原则确定标准进行验收。更正为：严格按照《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

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 号）文件和国家有关

规定以及招标文件的质量要求和技术指标、中标人的投标文件及承诺与政府采

购合同约定标准进行验收，双方如对质量要求和技术指标的约定标准有相互抵

触或异议的事项，由采购人在招标文件与中标人的投标文件中按质量要求和技

术指标比较优胜的原则确定标准进行验收。

采购包 4：严格按照《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

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 号）文件和国家有关规定以及响应文件的质量

要求和技术指标、成交供应商的响应文件及承诺与政府采购合同约定标准进行

验收，双方如对质量要求和技术指标的约定标准有相互抵触或异议的事项，由

采购人在谈判文件与成交供应商的响应文件中按质量要求和技术指标比较优胜

的原则确定标准进行验收。更正为：严格按照《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



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 号）文件和国家有关

规定以及招标文件的质量要求和技术指标、中标人的投标文件及承诺与政府采

购合同约定标准进行验收，双方如对质量要求和技术指标的约定标准有相互抵

触或异议的事项，由采购人在招标文件与中标人的投标文件中按质量要求和技

术指标比较优胜的原则确定标准进行验收。

3.4.7 质量保修范围和保修期

采购包 1：“投标人应具备完善的售后服务管理体系，配置不少于 1 人的售后

服务人员，并为采购人提供少于 1 次的使用培训服务。”更正为：“投标人应

具备完善的售后服务管理体系，配置不少于 1 人的售后服务人员，并为采购人

提供不少于 1 次的使用培训服务。”

采购包 2：“投标人应具备完善的售后服务管理体系，配置不少于 1 人的售后

服务人员，并为采购人提供少于 1 次的使用培训服务。”更正为：“投标人应

具备完善的售后服务管理体系，配置不少于 1 人的售后服务人员，并为采购人

提供不少于 1 次的使用培训服务。”

采购包 3：“投标人应具备完善的售后服务管理体系，配置不少于 1 人的售后

服务人员，并为采购人提供少于 1 次的使用培训服务。”更正为：“投标人应

具备完善的售后服务管理体系，配置不少于 1 人的售后服务人员，并为采购人

提供不少于 1 次的使用培训服务。”

采购包 4：“投标人应具备完善的售后服务管理体系，配置不少于 1 人的售后

服务人员，并为采购人提供少于 1 次的使用培训服务。”更正为：“投标人应

具备完善的售后服务管理体系，配置不少于 1 人的售后服务人员，并为采购人

提供不少于 1 次的使用培训服务。”

3.4.8 违约责任与解决争议的方法

采购包 1：1、甲方违约责任 （1） 甲方无正当理由拒收货物的，甲方应偿付

合同总价百分之 的违约金；（2） 甲方逾期支付货款的，除应及时付足货款外，

应向乙方偿付欠款总额万分之 /天的违约金；逾期付款超过 天的，乙方有权终

止合同； （3） 甲方偿付的违约金不足以弥补乙方损失的，还应按乙方损失尚

未弥补的部分，支付赔偿金给乙方。 2、乙方违约责任 （1）乙方交付的货物

质量不符合合同规定的，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合同总价的百分之 的违约金，并须

在合同规定的交货时间内更换合格的货物给甲方，否则，视作乙方不能交付货

物而违约，按本条本款下述第“（2）”项规定由乙方偿付违约赔偿金给甲方。

（2）乙方不能交付货物或逾期交付货物而违约的，除应及时交足货物外，应向

甲方偿付逾期交货部分货款总额的万分之 /天的违约金；逾期交货超过 XX 天，

甲方有权终止合同，乙方则应按合同总价的百分之 的款额向甲方偿付赔偿金，

并须全额退还甲方已经付给乙方的货款及其利息。 （3）乙方货物经甲方送交

具有法定资格条件的质量技术监督机构检测后，如检测结果认定货物质量不符

合本合同规定标准的，则视为乙方没有按时交货而违约，乙方须在 天内无条件

更换合格的货物，如逾期不能更换合格的货物，甲方有权终止本合同，乙方应

另付合同总价的百分之 的赔偿金给甲方。 （4）乙方保证本合同货物的权利无

瑕疵，包括货物所有权及知识产权等权利无瑕疵。如任何第三方经法院（或仲



裁机构）裁决有权对上述货物主张权利或国家机关依法对货物进行没收查处的，

乙方除应向甲方返还已收款项外，还应另按合同总价的百分之 向甲方支付违约

金并赔偿因此给甲方造成的一切损失。 （5）乙方偿付的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甲

方损失的，还应按甲方损失尚未弥补的部分，支付赔偿金给甲方。 八、争议解

决办法 1、因货物的质量问题发生争议，由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或其指定的质量

鉴定机构进行质量鉴定。货物符合标准的，鉴定费由甲方承担；货物不符合质

量标准的，鉴定费由乙方承担。 2、合同履行期间,若双方发生争议，可协商或

由有关部门调解解决，协商或调解不成的，由当事人依法维护其合法权益。更

正为：1、甲方违约责任 （1） 甲方无正当理由拒收货物的，甲方应偿付合同

总价百分之五的违约金； （2） 甲方逾期支付货款的，除应及时付足货款外，

应向乙方偿付欠款总额万分之一/天的违约金；逾期付款超过 120 天的，乙方有

权终止合同； （3） 甲方偿付的违约金不足以弥补乙方损失的，还应按乙方损

失尚未弥补的部分，支付赔偿金给乙方。 2、乙方违约责任 （1）乙方交付的

货物质量不符合合同规定的，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合同总价的百分之五的违约金，

并须在合同规定的交货时间内更换合格的货物给甲方，否则，视作乙方不能交

付货物而违约，按本条本款下述第“（2）”项规定由乙方偿付违约赔偿金给甲

方。 （2）乙方不能交付货物或逾期交付货物而违约的，除应及时交足货物外，

应向甲方偿付逾期交货部分货款总额的万分之一/天的违约金；逾期交货超过

90 天，甲方有权终止合同，乙方则应按合同总价的百分之五的款额向甲方偿付

赔偿金，并须全额退还甲方已经付给乙方的货款及其利息。 （3）乙方货物经

甲方送交具有法定资格条件的质量技术监督机构检测后，如检测结果认定货物

质量不符合本合同规定标准的，则视为乙方没有按时交货而违约，乙方须在 3

天内无条件更换合格的货物，如逾期不能更换合格的货物，甲方有权终止本合

同，乙方应另付合同总价的百分之五的赔偿金给甲方。 （4）乙方保证本合同

货物的权利无瑕疵，包括货物所有权及知识产权等权利无瑕疵。如任何第三方

经法院（或仲裁机构）裁决有权对上述货物主张权利或国家机关依法对货物进

行没收查处的，乙方除应向甲方返还已收款项外，还应另按合同总价的百分之

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并赔偿因此给甲方造成的一切损失。 （5）乙方偿付的违

约金不足以弥补甲方损失的，还应按甲方损失尚未弥补的部分，支付赔偿金给

甲方。 3、争议解决办法 （1）因货物的质量问题发生争议，由质量技术监督

部门或其指定的质量鉴定机构进行质量鉴定。货物符合标准的，鉴定费由甲方

承担；货物不符合质量标准的，鉴定费由乙方承担。（2）合同履行期间,若双

方发生争议，可协商或由有关部门调解解决，协商或调解不成的，由当事人依

法维护其合法权益。

采购包 2：1、甲方违约责任 （1） 甲方无正当理由拒收货物的，甲方应偿付

合同总价百分之 的违约金；（2） 甲方逾期支付货款的，除应及时付足货款外，

应向乙方偿付欠款总额万分之 /天的违约金；逾期付款超过 天的，乙方有权终

止合同； （3） 甲方偿付的违约金不足以弥补乙方损失的，还应按乙方损失尚

未弥补的部分，支付赔偿金给乙方。 2、乙方违约责任 （1）乙方交付的货物

质量不符合合同规定的，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合同总价的百分之 的违约金，并须

在合同规定的交货时间内更换合格的货物给甲方，否则，视作乙方不能交付货

物而违约，按本条本款下述第“（2）”项规定由乙方偿付违约赔偿金给甲方。

（2）乙方不能交付货物或逾期交付货物而违约的，除应及时交足货物外，应向

甲方偿付逾期交货部分货款总额的万分之 /天的违约金；逾期交货超过 XX 天，



甲方有权终止合同，乙方则应按合同总价的百分之 的款额向甲方偿付赔偿金，

并须全额退还甲方已经付给乙方的货款及其利息。 （3）乙方货物经甲方送交

具有法定资格条件的质量技术监督机构检测后，如检测结果认定货物质量不符

合本合同规定标准的，则视为乙方没有按时交货而违约，乙方须在 天内无条件

更换合格的货物，如逾期不能更换合格的货物，甲方有权终止本合同，乙方应

另付合同总价的百分之 的赔偿金给甲方。 （4）乙方保证本合同货物的权利无

瑕疵，包括货物所有权及知识产权等权利无瑕疵。如任何第三方经法院（或仲

裁机构）裁决有权对上述货物主张权利或国家机关依法对货物进行没收查处的，

乙方除应向甲方返还已收款项外，还应另按合同总价的百分之 向甲方支付违约

金并赔偿因此给甲方造成的一切损失。 （5）乙方偿付的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甲

方损失的，还应按甲方损失尚未弥补的部分，支付赔偿金给甲方。 八、争议解

决办法 1、因货物的质量问题发生争议，由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或其指定的质量

鉴定机构进行质量鉴定。货物符合标准的，鉴定费由甲方承担；货物不符合质

量标准的，鉴定费由乙方承担。 2、合同履行期间,若双方发生争议，可协商或

由有关部门调解解决，协商或调解不成的，由当事人依法维护其合法权益。更

正为：1、甲方违约责任 （1） 甲方无正当理由拒收货物的，甲方应偿付合同

总价百分之五的违约金； （2） 甲方逾期支付货款的，除应及时付足货款外，

应向乙方偿付欠款总额万分之一/天的违约金；逾期付款超过 120 天的，乙方有

权终止合同； （3） 甲方偿付的违约金不足以弥补乙方损失的，还应按乙方损

失尚未弥补的部分，支付赔偿金给乙方。 2、乙方违约责任 （1）乙方交付的

货物质量不符合合同规定的，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合同总价的百分之五的违约金，

并须在合同规定的交货时间内更换合格的货物给甲方，否则，视作乙方不能交

付货物而违约，按本条本款下述第“（2）”项规定由乙方偿付违约赔偿金给甲

方。 （2）乙方不能交付货物或逾期交付货物而违约的，除应及时交足货物外，

应向甲方偿付逾期交货部分货款总额的万分之一/天的违约金；逾期交货超过

90 天，甲方有权终止合同，乙方则应按合同总价的百分之五的款额向甲方偿付

赔偿金，并须全额退还甲方已经付给乙方的货款及其利息。 （3）乙方货物经

甲方送交具有法定资格条件的质量技术监督机构检测后，如检测结果认定货物

质量不符合本合同规定标准的，则视为乙方没有按时交货而违约，乙方须在 3

天内无条件更换合格的货物，如逾期不能更换合格的货物，甲方有权终止本合

同，乙方应另付合同总价的百分之五的赔偿金给甲方。 （4）乙方保证本合同

货物的权利无瑕疵，包括货物所有权及知识产权等权利无瑕疵。如任何第三方

经法院（或仲裁机构）裁决有权对上述货物主张权利或国家机关依法对货物进

行没收查处的，乙方除应向甲方返还已收款项外，还应另按合同总价的百分之

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并赔偿因此给甲方造成的一切损失。 （5）乙方偿付的违

约金不足以弥补甲方损失的，还应按甲方损失尚未弥补的部分，支付赔偿金给

甲方。 3、争议解决办法 （1）因货物的质量问题发生争议，由质量技术监督

部门或其指定的质量鉴定机构进行质量鉴定。货物符合标准的，鉴定费由甲方

承担；货物不符合质量标准的，鉴定费由乙方承担。（2）合同履行期间,若双

方发生争议，可协商或由有关部门调解解决，协商或调解不成的，由当事人依

法维护其合法权益。

采购包 3：1、甲方违约责任 （1） 甲方无正当理由拒收货物的，甲方应偿付

合同总价百分之 的违约金；（2） 甲方逾期支付货款的，除应及时付足货款外，

应向乙方偿付欠款总额万分之 /天的违约金；逾期付款超过 天的，乙方有权终



止合同； （3） 甲方偿付的违约金不足以弥补乙方损失的，还应按乙方损失尚

未弥补的部分，支付赔偿金给乙方。 2、乙方违约责任 （1）乙方交付的货物

质量不符合合同规定的，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合同总价的百分之 的违约金，并须

在合同规定的交货时间内更换合格的货物给甲方，否则，视作乙方不能交付货

物而违约，按本条本款下述第“（2）”项规定由乙方偿付违约赔偿金给甲方。

（2）乙方不能交付货物或逾期交付货物而违约的，除应及时交足货物外，应向

甲方偿付逾期交货部分货款总额的万分之 /天的违约金；逾期交货超过 XX 天，

甲方有权终止合同，乙方则应按合同总价的百分之 的款额向甲方偿付赔偿金，

并须全额退还甲方已经付给乙方的货款及其利息。 （3）乙方货物经甲方送交

具有法定资格条件的质量技术监督机构检测后，如检测结果认定货物质量不符

合本合同规定标准的，则视为乙方没有按时交货而违约，乙方须在 天内无条件

更换合格的货物，如逾期不能更换合格的货物，甲方有权终止本合同，乙方应

另付合同总价的百分之 的赔偿金给甲方。 （4）乙方保证本合同货物的权利无

瑕疵，包括货物所有权及知识产权等权利无瑕疵。如任何第三方经法院（或仲

裁机构）裁决有权对上述货物主张权利或国家机关依法对货物进行没收查处的，

乙方除应向甲方返还已收款项外，还应另按合同总价的百分之 向甲方支付违约

金并赔偿因此给甲方造成的一切损失。 （5）乙方偿付的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甲

方损失的，还应按甲方损失尚未弥补的部分，支付赔偿金给甲方。 八、争议解

决办法 1、因货物的质量问题发生争议，由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或其指定的质量

鉴定机构进行质量鉴定。货物符合标准的，鉴定费由甲方承担；货物不符合质

量标准的，鉴定费由乙方承担。 2、合同履行期间,若双方发生争议，可协商或

由有关部门调解解决，协商或调解不成的，由当事人依法维护其合法权益。更

正为：1、甲方违约责任 （1） 甲方无正当理由拒收货物的，甲方应偿付合同

总价百分之五的违约金； （2） 甲方逾期支付货款的，除应及时付足货款外，

应向乙方偿付欠款总额万分之一/天的违约金；逾期付款超过 120 天的，乙方有

权终止合同； （3） 甲方偿付的违约金不足以弥补乙方损失的，还应按乙方损

失尚未弥补的部分，支付赔偿金给乙方。 2、乙方违约责任 （1）乙方交付的

货物质量不符合合同规定的，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合同总价的百分之五的违约金，

并须在合同规定的交货时间内更换合格的货物给甲方，否则，视作乙方不能交

付货物而违约，按本条本款下述第“（2）”项规定由乙方偿付违约赔偿金给甲

方。 （2）乙方不能交付货物或逾期交付货物而违约的，除应及时交足货物外，

应向甲方偿付逾期交货部分货款总额的万分之一/天的违约金；逾期交货超过

90 天，甲方有权终止合同，乙方则应按合同总价的百分之五的款额向甲方偿付

赔偿金，并须全额退还甲方已经付给乙方的货款及其利息。 （3）乙方货物经

甲方送交具有法定资格条件的质量技术监督机构检测后，如检测结果认定货物

质量不符合本合同规定标准的，则视为乙方没有按时交货而违约，乙方须在 3

天内无条件更换合格的货物，如逾期不能更换合格的货物，甲方有权终止本合

同，乙方应另付合同总价的百分之五的赔偿金给甲方。 （4）乙方保证本合同

货物的权利无瑕疵，包括货物所有权及知识产权等权利无瑕疵。如任何第三方

经法院（或仲裁机构）裁决有权对上述货物主张权利或国家机关依法对货物进

行没收查处的，乙方除应向甲方返还已收款项外，还应另按合同总价的百分之

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并赔偿因此给甲方造成的一切损失。 （5）乙方偿付的违

约金不足以弥补甲方损失的，还应按甲方损失尚未弥补的部分，支付赔偿金给

甲方。 3、争议解决办法 （1）因货物的质量问题发生争议，由质量技术监督



部门或其指定的质量鉴定机构进行质量鉴定。货物符合标准的，鉴定费由甲方

承担；货物不符合质量标准的，鉴定费由乙方承担。（2）合同履行期间,若双

方发生争议，可协商或由有关部门调解解决，协商或调解不成的，由当事人依

法维护其合法权益。

采购包 4：1、甲方违约责任 （1） 甲方无正当理由拒收货物的，甲方应偿付

合同总价百分之 的违约金；（2） 甲方逾期支付货款的，除应及时付足货款外，

应向乙方偿付欠款总额万分之 /天的违约金；逾期付款超过 天的，乙方有权终

止合同； （3） 甲方偿付的违约金不足以弥补乙方损失的，还应按乙方损失尚

未弥补的部分，支付赔偿金给乙方。 2、乙方违约责任 （1）乙方交付的货物

质量不符合合同规定的，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合同总价的百分之 的违约金，并须

在合同规定的交货时间内更换合格的货物给甲方，否则，视作乙方不能交付货

物而违约，按本条本款下述第“（2）”项规定由乙方偿付违约赔偿金给甲方。

（2）乙方不能交付货物或逾期交付货物而违约的，除应及时交足货物外，应向

甲方偿付逾期交货部分货款总额的万分之 /天的违约金；逾期交货超过 XX 天，

甲方有权终止合同，乙方则应按合同总价的百分之 的款额向甲方偿付赔偿金，

并须全额退还甲方已经付给乙方的货款及其利息。 （3）乙方货物经甲方送交

具有法定资格条件的质量技术监督机构检测后，如检测结果认定货物质量不符

合本合同规定标准的，则视为乙方没有按时交货而违约，乙方须在 天内无条件

更换合格的货物，如逾期不能更换合格的货物，甲方有权终止本合同，乙方应

另付合同总价的百分之 的赔偿金给甲方。 （4）乙方保证本合同货物的权利无

瑕疵，包括货物所有权及知识产权等权利无瑕疵。如任何第三方经法院（或仲

裁机构）裁决有权对上述货物主张权利或国家机关依法对货物进行没收查处的，

乙方除应向甲方返还已收款项外，还应另按合同总价的百分之 向甲方支付违约

金并赔偿因此给甲方造成的一切损失。 （5）乙方偿付的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甲

方损失的，还应按甲方损失尚未弥补的部分，支付赔偿金给甲方。 八、争议解

决办法 1、因货物的质量问题发生争议，由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或其指定的质量

鉴定机构进行质量鉴定。货物符合标准的，鉴定费由甲方承担；货物不符合质

量标准的，鉴定费由乙方承担。 2、合同履行期间,若双方发生争议，可协商或

由有关部门调解解决，协商或调解不成的，由当事人依法维护其合法权益。更

正为：1、甲方违约责任 （1） 甲方无正当理由拒收货物的，甲方应偿付合同

总价百分之五的违约金； （2） 甲方逾期支付货款的，除应及时付足货款外，

应向乙方偿付欠款总额万分之一/天的违约金；逾期付款超过 120 天的，乙方有

权终止合同； （3） 甲方偿付的违约金不足以弥补乙方损失的，还应按乙方损

失尚未弥补的部分，支付赔偿金给乙方。 2、乙方违约责任 （1）乙方交付的

货物质量不符合合同规定的，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合同总价的百分之五的违约金，

并须在合同规定的交货时间内更换合格的货物给甲方，否则，视作乙方不能交

付货物而违约，按本条本款下述第“（2）”项规定由乙方偿付违约赔偿金给甲

方。 （2）乙方不能交付货物或逾期交付货物而违约的，除应及时交足货物外，

应向甲方偿付逾期交货部分货款总额的万分之一/天的违约金；逾期交货超过

90 天，甲方有权终止合同，乙方则应按合同总价的百分之五的款额向甲方偿付

赔偿金，并须全额退还甲方已经付给乙方的货款及其利息。 （3）乙方货物经

甲方送交具有法定资格条件的质量技术监督机构检测后，如检测结果认定货物

质量不符合本合同规定标准的，则视为乙方没有按时交货而违约，乙方须在 3

天内无条件更换合格的货物，如逾期不能更换合格的货物，甲方有权终止本合



同，乙方应另付合同总价的百分之五的赔偿金给甲方。 （4）乙方保证本合同

货物的权利无瑕疵，包括货物所有权及知识产权等权利无瑕疵。如任何第三方

经法院（或仲裁机构）裁决有权对上述货物主张权利或国家机关依法对货物进

行没收查处的，乙方除应向甲方返还已收款项外，还应另按合同总价的百分之

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并赔偿因此给甲方造成的一切损失。 （5）乙方偿付的违

约金不足以弥补甲方损失的，还应按甲方损失尚未弥补的部分，支付赔偿金给

甲方。 3、争议解决办法 （1）因货物的质量问题发生争议，由质量技术监督

部门或其指定的质量鉴定机构进行质量鉴定。货物符合标准的，鉴定费由甲方

承担；货物不符合质量标准的，鉴定费由乙方承担。（2）合同履行期间,若双

方发生争议，可协商或由有关部门调解解决，协商或调解不成的，由当事人依

法维护其合法权益。

第四章 资格审查

4.1 一般资格审查

采购包 1：序号 3 具有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评审点具体描述：“具有健全的

财务会计制度的证明材料中下列第（1）-（2）项具有同等的效力，供应商可根

据自身实际情况选择提供其中任意一项。”更正为：“具有健全的财务会计制

度的证明材料中下列第（1）-（5）项具有同等的效力，供应商可根据自身实际

情况选择提供其中任意一项。”

采购包 2：序号 3 具有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评审点具体描述：“具有健全的

财务会计制度的证明材料中下列第（1）-（2）项具有同等的效力，供应商可根

据自身实际情况选择提供其中任意一项。”更正为：“具有健全的财务会计制

度的证明材料中下列第（1）-（5）项具有同等的效力，供应商可根据自身实际

情况选择提供其中任意一项。”

采购包 3：序号 3 具有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评审点具体描述：“具有健全的

财务会计制度的证明材料中下列第（1）-（2）项具有同等的效力，供应商可根

据自身实际情况选择提供其中任意一项。”更正为：“具有健全的财务会计制

度的证明材料中下列第（1）-（5）项具有同等的效力，供应商可根据自身实际

情况选择提供其中任意一项。”

采购包 4：序号 3 具有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评审点具体描述：“具有健全的

财务会计制度的证明材料中下列第（1）-（2）项具有同等的效力，供应商可根

据自身实际情况选择提供其中任意一项。”更正为：“具有健全的财务会计制

度的证明材料中下列第（1）-（5）项具有同等的效力，供应商可根据自身实际

情况选择提供其中任意一项。”

第五章 评标办法

5.6.2 评分标准

采购包 1：价格分 详细描述 “报价得分=(基准价／投标报价)×30×100%”更

正为：“报价得分=(基准价／投标报价)×30.04×100%”



采购包 3：价格分 详细描述 “报价得分=(基准价／投标报价)×30×100%”更

正为：“报价得分=(基准价／投标报价)×30.16×100%”

采购包 4：价格分 详细描述 “报价得分=(基准价／投标报价)×30×100%”更

正为：“报价得分=(基准价／投标报价)×30.90×100%”


